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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調 任  
 

本公司董事會宣布，翟迪強先生由本公司之非執行董事調任為獨立非執行董

事，由二零零九年六月一日起生效。是次調任目的在使公司董事會內擁有更多獨

立非執行董事，為提升公司各委員會的工作。 

 

翟迪強先生，四十八歲，於二零零二年十月二十一日獲委任為本公司之非執

行董事，當時翟先生任職於電訊盈科。自二零零三年六月二十四日起，翟先生一

直出任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委員，並留任為本公司之非執行董事至二零零九年五月

三十一日止。當翟先生仍然任職於電訊盈科時，為盈科大衍地產發展有限公司(於

香港聯合交易所主板上市)之執行董事，同時亦為電訊盈科有限公司之公司秘書

及收購合併部董事至二零零七年二月止。 

 

本公司與翟先生並無訂立任何服務合約。他與本公司並無訂立任何特定委 

任年期，但須遵守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100 條，於股東週年大會輪席告退及 

膺選連任的規則。翟先生目前獲得港幣 20,000 元作為擔任本公司非執行董事之

年度酬金，而經調任後，翟先生將獲得港幣 70,000 元作為擔任本公司獨立非執

行董事及港幣 50,000 元作為擔任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委員之年度酬金，而此酬金

乃由董事會根據其於本公司之職責釐定。翟先生財政上並不依賴董事酬金。除上

文所披露者外，翟先生與本公司之任何董事、高級管理層或主要或控權股東均無



任何其他關係。於本文件刊發日期，翟先生並無擁有任何證券及期貨條例第XV

部所定義之本公司股份權益。 

 

除上文所披露者外，翟先生之前及現時並無於本公司或本公司之附屬公司 

擔任任何其他職務。 

 

基於以上因素，董事會認為翟先生能獨立地執行其獨立非執行董事的職務，

不受《上市規則》第 3.13 (7) 條所限制。 

 

除上文所披露者外，翟先生確認概無任何與他是次調任有關之事項須向股東

公布，而且概無任何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h) 至(v) 條須要披露之資料。 

 
 
 承董事會命 

貿易通電子貿易有限公司 
 董事兼行政總裁 
 余國雄 
香港，二零零九年六月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 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以下成員: 

 

非執行董事 :  執行董事 : 
李乃熺博士，S.B.S.，J.P. (主席)  余國雄先生 
翟廸強先生  鍾順群女士 
羅四維先生  獨立非執行董事 : 
WEBB Lawrence 先生  何立基先生 
KIHM Lutz Hans Michael 先生  袁金浩先生 
葉承智先生  鍾維國先生 
陳慧欣女士  吳偉驄先生 
 

 

 

 


